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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828       股票简称：东莞控股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－066 

 

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公司、本公司）第六届董事

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，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在东莞市寮步镇莞深高速管

理中心本公司会议室召开，应到会董事 6 名，实际到会董事 6 名。会

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决议

合法有效。本次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： 

一、以同意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下属公司与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开展商业保理业务的议案》。 

同意下属公司——天津市宏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宏通保

理）与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（下称，城市学院）开展商业保理业务。 

1、应收账款标的：城市学院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31 年 12 月

31 日期间应收学费、培训费、住宿费、后勤收费等教育管理与服务

相关费用； 

2、保理服务类型：有追索权商业保理； 

3、保理金额与期限：金额 15 亿元人民币、期限 15 年； 

4、综合年收益：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五年期以上同期贷款基准

利率上浮 25%；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2 / 4 

 

5、还款方式：按季付息，每年九月底还本一次； 

6、保障措施：（1）城市学院应收学费、培训费、住宿费、后勤

收费等收费权质押担保；（2）城市学院的举办方广东鸿发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（下称，鸿发集团）、鸿发集团全体股东、鸿发集团主要关联

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；（3）鸿发集团及其关联方持有的东莞市照

洲投资有限公司 100%股权质押担保、东莞市照洲投资有限公司持有

的东莞市新照投资有限公司（负责运营管理惠常高速东莞段）35%股

权质押担保等。 

7、应对学院出现中断办学情形的保障措施：在保理期间，若城

市学院出现暂停或限制招生、中断办学、终止办学、被责令停业整顿、

被吊销办学许可证等情况之一，城市学院持有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无

条件转让、移交给宏通保理或宏通保理指定的第三方；东莞市照洲投

资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东莞市新照投资有限公司 35%股权的分红权

及该股权对应权益提供附条件开展保理融资代偿。 

本公司与城市学院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议案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

过后由宏通保理具体实施。 

二、以同意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下属公司与广东科技学院开展商业保理业务的议案》。 

同意下属公司——宏通保理与广东科技学院开展商业保理业务。 

1、应收账款标的：广东科技学院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

月 31 日期间应收学费、培训费、住宿费、后勤收费等教育管理与服

务相关费用； 

2、保理服务类型：有追索权商业保理； 

3、保理金额与期限：金额 7 亿元人民币、期限 8 年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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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综合年收益：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五年期以上同期贷款基准

利率上浮 25%； 

5、还款方式：按季付息，每年九月底还本一次； 

6、保障措施：（1）广东科技学院应收学费、培训费、住宿费、

后勤收费等收费权质押担保；（2）广东科技学院的举办方东莞市南博

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，南博科技）及其股东与实际控制人、南博科技

主要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；（3）南博科技 100%股权质押担

保、南博科技关联方持有的东莞市南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合计 100%

股权质押担保等。 

7、应对学院出现中断办学情形的保障措施：在保理期间，若广

东科技学院出现暂停或限制招生、中断办学、终止办学、被责令停业

整顿、被吊销办学许可证等情况之一，广东科技学院持有的土地及地

上建筑物无条件转让、移交给宏通保理或宏通保理指定的第三方；广

东科技学院 100%举办权附条件转让给宏通保理。 

本公司与广东科技学院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议案在本次董事会审

议通过后由宏通保理具体实施。 

三、以同意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向天津市宏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。 

1、同意对公司控股子公司——宏通保理提供财务资助，向其借

款的额度为 20 亿元人民币，额度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。 

2、在前述有效期限及额度范围内宏通保理可循环、分笔向公司

申请借款，其中每笔借款期限不超过 5 年，年利息率按同期中国人民

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执行，宏通保理可在到期日还款，也可根据资金情

况申请提前还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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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次财务资助的资金用途为开展各类保理业务，且须符合宏

通保理的总负债（含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）不得超过其净资产

6 倍的条件。 

4、同意公司拟与宏通保理签署的《借款协议》合同文本。 

本议案的具体内容，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《东莞控

股关于向下属商业保理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6-068）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12 月 10 日 




